基金项目科研诚信承诺书
本人郑重承诺: 
1. 所申报的基金项目材料和相关内容真实有效，不存在任何虚假、伪造、篡改等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。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的研究背景、研究内容、研究方法、预期目标、经费预算等，均如实、准确地进行填报。 
2. 在项目执行全过程中，将严格遵守国家和相关部门关于科研诚信的各项规定，尊重科研规律，弘扬科学家精神，恪守科研伦理道德和作风学风诚信要求，认真开展科学研究工作。
3. [bookmark: _GoBack]严格按照项目资金开支范围使用资金，不违规转拨项目资金，不截留、挪用、侵占项目经费；不通过虚假合同、虚假票据、虚构事项、虚报人员等弄虚作假，转移、套取、报销项目资金；不使用项目资金支付应当由个人负担的有关费用和各种罚款、捐款、赞助、投资、偿还债务等。
4. 不抄袭、剽窃他人科研成果，不伪造、篡改研究数据、研究结论；不购买、代写、代投论文，不虚构同行评议专家及评议意见；不违反论文署名规范，不擅自标注或虚假标注获得科技计划等资助；不购买、代写申请书。
5. 不弄虚作假，骗取科技计划项目、科研经费以及奖励、荣誉等；不进行其他违反国家、地方和项目依托单位关于廉政以及科研经费使用规定的行为。 
6. 项目完成后，将如实、准确地报告项目的研究成果，包括研究数据、研究结论、论文发表、专利申请等。不夸大研究成果，不隐瞒研究中的问题和不足。如因客观原因无法完成项目预期目标，将及时向项目管理部门报告，并说明原因。
7. 接受监督检查。自觉接受清江创新中心、项目依托单位以及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积极配合提供与项目相关的各种资料和信息。
如违反上述承诺，愿意接受相关法律法规和项目管理规定的严肃处理，包括但不限于撤销项目资助、追回已拨付的项目经费、向社会通报违规情况、取消一定期限内的项目申请资格、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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